澧县2026年“洞庭香米”产业集群
“农创客”培育项目申报方案
 
一、“农创客”定义与申报条件
（一）“农创客”定义
年龄45周岁以下，有文化、懂技术、善经营、会管理，在澧县从事水稻全产业链创业，能示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。
（二）申报主体条件
1.在澧县注册的农业经营主体（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）。
2.项目为2026年以来新建，未重复申报同类中央、省市县级财政补助项目（包括农机补贴、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贴等）。
3.从事水稻优质品种种植、育秧、烘干、仓储、初加工、品牌建设、社会化服务等相关环节。
4.法人信用良好，无违法违规、失信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不良记录。
5.自筹资金充足，中央财政资金:自筹资金≥1:3。
6.经营规范、制度健全，具备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带动农户增收效果明显。
二、支持内容与奖补标准
（一）支持环节
1.优质稻标准化种植、绿色防控、工厂化育秧设施建设
2.稻谷烘干、仓储保鲜、初加工设备购置与改造
3.水稻品牌创建、产品认证、商标注册、包装设计、宣传推广、新消费场景打造（门店、直播等）
4.农机装备、农技推广、数字化管理、社会化服务能力提升
5.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、乡村文创与特色手工艺（非遗传承、乡村运营、农文旅融合等）。
（二）奖补标准
1.中央财政资金总额：25万元
2.扶持数量：2—5个主体，避免资金分散
3.补助方式：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、验收拨付
4.单个主体补助额度：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25%
（三）中央资金严禁使用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不得用于楼堂馆所、市政道路、农村公路建设；不得用于管理费、咨询评审费、接待费；不得用于购买种子、化肥、农药等生产资料；不得用于发放工资福利、休闲农业等非生产性建设性支出。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自愿申报。符合条件主体向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申报材料。
（二）县局初审。县农业农村局对材料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完整性审核，公示无异议后盖章推荐上报。
（三）县级联合评审遴选。县农业农村局联合相关单位开展资格审查、现场核查、专家评审，择优选定拟扶持主体。
（四）公示立项。拟扶持名单在官方网站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正式立项实施。
（五）项目实施与验收
1.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按方案建设，留存台账、票据、影像资料。
2.完成后向建设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申请初验，合格后报项目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验收。
3.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合格后按程序拨付资金，市农业农村局复核。
四、资金管理与监督
1.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。
2.验收合格、公示无异议后拨付资金。
3.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纪检部门全程监督检查。
4.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的，全额追回，3年内不得申报涉农项目，并依法追责。
5.项目实行绩效评价，结果作为后续资金安排依据。
